
  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函) 

 

受文者：全體會員旅行社 

速別：普通 

密等及解密條件：普通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年 10月 13日 

發文字號：高市旅行(110)良字第 276號 

主旨:為促進國內旅行業商機及提供海外臺灣華語文學習中心學生來臺之遊學團及 

       親子團等行程，敬請查照。 

說明： 

1. 依據僑務委員會110年10月8日僑商輔字第1100302071號函辦理。 

2. 北美地區中文學校近期向該會反映，為推廣臺灣華語文學習中心學生來臺

體驗，建議與國內旅行業者溝通合作，以協助安排來臺遊學團、親子團等

行程。 

3. 為結合海外臺灣華語文學習中心學生來臺學習體驗之需求，同時促進國內

旅行業疫後商機，歡迎提供在臺灣舉行遊學團及親子團等行程相關方案之

電子傳單(EDM)及LINE諮詢服務專線，每家旅行社資料限1頁，於本(110)年

10月20日前免備文逕回傳該會(聯絡人：袁哲華先生，電子信箱：

chyuan@ocac.gov.tw)，俾利轉知海外臺灣華語文學習中心及僑校參考運用。 

 

                                    

 

        理事長 

公會地址：(801)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號 5樓 

電    話：(07)241-3881 

 


